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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吸收合并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985,871,33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985,871,33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3月17日。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A股股份数量为626,174,076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该等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25年3月4日海通证券A股股票终止上市后，海通证券A股股东的股票账户中即不再显示

海通证券A股股票，相对应的股票市值无法在投资者账户总市值中体现，直至海通证券A股股票转换
为国泰君安A股股票并完成新增A股股份上市的相关手续后，海通证券原A股股东的股票账户中将
自新增股份上市日（2025年3月17日）起显示国泰君安A股股票，相对应的股票市值将会在投资者账
户总市值中体现。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的简称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情况及完成后公司的股份变化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国泰君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及核准批
复。

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公司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换股事宜新增发行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985,871,332股，
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26,174,076股。

本次A股换股实施及配套募集资金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A股

H股

股份合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前（股）

31,580,584
7,480,322,856

-
1,391,827,180
8,903,730,620

新增股份（股）

626,174,076
5,985,871,332

-
-

6,612,045,408

变动后
股数（股）

657,754,660
13,466,194,188

-
1,391,827,180
15,515,776,028

所占比例
4.24%
86.79%

-
8.97%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尚未考虑H股换股实施的情况，并非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最终的股

本结构情况。
二、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新增A股股份数量为5,985,871,33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

为2025年3月17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A股股份数量为626,174,076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该等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股份登记情况、验资情况及相关中介机构意见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
1、资产交割及过户
自交割日起，海通证券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土地、房产、商标、专利、软件著作

权、特许经营权、在建工程等资产）和与之相关的权利、利益、负债和义务，均由存续公司享有和承担。
海通证券自交割日起将协助存续公司办理海通证券所有要式财产（指就任何财产而言，法律为该等财
产权利或与该等财产相关的权利设定或转移规定了特别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产、商标、专利、

软件著作权等）由海通证券转移至存续公司名下的变更手续。海通证券承诺将采取一切行动或签署
任何文件，或应存续公司要求采取合理行动或签署任何文件以使得前述资产能够尽快过户至存续公
司名下。如由于变更手续等原因而未能履行形式上的移交手续，不影响存续公司对上述资产享有权
利和承担义务。

自交割日起，海通证券分公司、营业部归属于存续公司，海通证券自交割日起将协助存续公司办
理海通证券分公司、营业部变更登记为存续公司分公司、营业部的手续；海通证券所持子公司股权归
属于存续公司，海通证券自交割日起将协助存续公司办理海通证券所持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存续
公司名下股权的手续。

（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A股换股实施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3月3日，换股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海通证券全体A股股东持有的海通证券A股股票将按照1:0.62的比例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
票，即每1股海通证券A股股票可换取0.62股国泰君安A股股票。国泰君安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新增
发行A股5,985,871,332股。

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国泰君安新增A股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已于2025年3月13日收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验资情况
根据毕马威于2025年3月13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253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截至2025年3月13日止，国泰君安本次实际发行5,985,871,332股A股股票，原海通证券
的A股换股股东以其于换股实施股权登记日持有的9,577,556,713股海通证券A股股票和海通证券持
有的库存股77,074,467股按照1:0.62换股比例换取国泰君安发行的5,985,871,332股A股股票。

截至本公告日，国泰君安尚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或备案登记
手续。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的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自交割日起，存续公司将承继及承接海通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对于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资产以及合同、人员、资料的承接及交接，国泰君安、海通
证券等相关方将办理相关手续；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泰君安已就本次交易的新增A股股份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况；
6、自2024年10月10日国泰君安披露本次交易的重组预案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泰君安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7、自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泰君安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8、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相关各方未出现违反

相关承诺事项的情形。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
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的法律顾问海问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自交割日起，存续公司将承继及承接海通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

一切权利与义务；对于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资产以及合同、人员、资料的承接及交接，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等相关方将办理相关手续；

3、本次交易涉及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
4、国泰君安已完成本次合并涉及的新增A股股份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5、国泰君安已完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认购及募集资金验资和新增股份登记的手续；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合并双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相关约定履行协议，相关方

未出现违反协议相关约定或相关承诺的情形；
7、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8、自国泰君安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同意注册批复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

存在国泰君安的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国泰君安为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9、自国泰君安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同意注册批复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
泰君安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10、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
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国泰君安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2）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注3）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
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900,963,748
1,391,608,370
682,215,791
609,428,357
260,547,316
246,566,512
220,485,922
154,455,909
92,420,860

76,193,580

持股比例

21.35%
15.63%
7.66%
6.84%
2.93%
2.77%
2.48%
1.73%
1.04%

0.86%

股份性质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售股份数量
（股）

-
-
-
-
-
-
-
-
-

-
注 1：上表中，国资公司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A股股数，国资公司另持有国泰君安

152,000,0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国泰君安非登记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 3：上表中，国际集团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A股股数，国际集团另持有国泰君安

124,000,0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国泰君安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二）本次交易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A股换股实施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3,505,328,038
2,527,137,824
682,215,791
609,428,357
534,743,216
438,751,903
420,571,811
393,752,466
297,770,500
246,566,512

持股比例
19.88%
14.33%
3.87%
3.46%
3.03%
2.49%
2.39%
2.23%
1.69%
1.40%

股份性质
流通股
限售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

626,174,076
-
-
-
-
-
-
-
-

注1：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本次交易A股换股实施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登记已完成。上表中前十大股东除香港
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均持有公司A股股票，相关持股数量为截止2025年3月12日
收盘后数据。

注2：以上股东持股数量仅为其直接持有的A股股数，未包含其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H股股票情况。持股比例已考虑本次交易H股换股实施完成。

注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非登记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其持股数
据系根据截至2025年3月12日其持有的国泰君安H股股份数量与其持有的海通证券H股股份拟换
取的国泰君安H股股份相加模拟测算所得。

注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国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注1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注2

本次交易前

持股数量（股）

2,970,325,457
712,802,157

持股
比例

33.36%
8.01%

A股换股实施及配套募集资金完成
后

持股数量（股）

3,596,499,533
712,802,157

持股
比例

23.18%
4.59%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3,596,499,533
712,802,157

持股
比例

20.40%
4.04%

注1：国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国资公司、国际集团、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
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2：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投控香港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3：上述股东的持股数量包括股东所持有的国泰君安A股和H股数量。
2025年3月4日海通证券A股股票终止上市后，海通证券A股股东的股票账户中即不再显示海通

证券A股股票，相对应的股票市值无法在投资者账户总市值中体现，直至海通证券A股股票转换为国
泰君安A股股票并完成新增A股股份上市的相关手续后，海通证券原A股股东的股票账户中将自新
增股份上市日（2025年3月17日）起显示国泰君安A股股票，相对应的股票市值将会在投资者账户总
市值中体现。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5-006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一致行

动关系解除，持股比例变动幅度超过5%，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日分别收到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良品”），以及股东宁波汉亮
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汉亮”）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汉宁”）、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汉良”，宁波汉意、宁波良
品、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通知，自2023年3月至2024
年6月，由于宁波汉意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同时宁波汉
意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8,2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7%，宁
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了公司股份6,015,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50%。综合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情况和减持情况，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品持
股比例累计减少6.00%，从44.22%减少至38.22%，跨越了40%；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
良不再是宁波汉意的一致行动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44.22%减持至2.43%。现将
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1、宁波汉意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8月7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0
宁波汉旭艺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0万元

91330206MA2933KC9W
有限合伙企业

2、宁波良品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58
杨红春

1036万元

91330206MA292X915G
有限责任公司

3、宁波汉亮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6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0XXL
有限合伙企业

4、宁波汉林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3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0T7D
有限合伙企业

5、宁波汉宁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7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5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WW6XL
有限合伙企业

6、宁波汉良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4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1H5K
有限合伙企业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3年3月7日，公司披露了《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与部分一致行动人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汉意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
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但与宁波良品仍互为一致行动人。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
汉宁、宁波汉良与宁波汉意、宁波良品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12个月内，仍遵守原有的法定义务。

2、2023年5月至2023年7月，宁波汉意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70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92%。

3、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公司股份6,0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

4、2024年3月，宁波汉意、宁波良品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满12个月。

5、2024年6月，宁波汉意执行2024年5月18日披露的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8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

综合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情况和减持情况，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6.00%，持
股比例从44.22%减少至38.22%；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不再是宁波汉意的一致行
动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44.22%减持至2.43%。

股东名称

宁波汉意

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
宁、宁波汉良

宁波汉意

宁波汉意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5月至2023年7月

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

2024年3月

2024年6月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集中竞价

变动股数

-7,704,200
-6,015,000

/
-584,300

变动占比

-1.92%
-1.50%
-2.43%
-0.15%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宁波汉意、宁波良品、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7,303,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4.22%，明细组成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149,575,594
11,970,120
3,939,413
3,939,413
3,939,413
3,939,412

177,303,36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7.30%
2.99%
0.98%
0.98%
0.98%
0.98%
44.22%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数与分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由于宁波汉意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同时宁波汉意通

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部分股票；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了部分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品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3,257,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8.22%；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9,742,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3%，明细组成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141,287,094
11,970,120
153,257,21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5.23%
2.99%
38.22%

公司名称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2,813,913
2,499,413
2,379,413
2,049,912
9,742,65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70%
0.62%
0.59%
0.51%
2.43%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数与分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上述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减持计划、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所致。
（三）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
变动报告书，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良品铺子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良品铺子 股票代码：603719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0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58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签署日期：2025 年3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第1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也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汉意

宁波良品

宁波汉亮

宁波汉林

宁波汉宁

宁波汉良

公司、上市公司、良品铺子

本次权益变动

报告书、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

《证券法》

《收购办法》

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导致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累计减少超过5%的权益变动

行为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互为一致行动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8月7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0
宁波汉旭艺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33KC9W
有限合伙企业

（二）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58
杨红春

1,036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915G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

潘梅红

性别

女

任职情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武汉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二）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杨红春

潘梅红

杨银芬

性别

男

女

男

任职情况

执行董事

总经理

监事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武汉市

武汉市

武汉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宁波汉意的大股东杨红春担任宁波良品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宁波汉意的合伙人之一杨银

芬担任宁波良品的监事，因此宁波汉意、宁波良品为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导致其合计权益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市场行情

变化处置公司股份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宁波汉意、宁波良品、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7,303,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4.22%，明细组成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149,575,594
11,970,120
3,939,413
3,939,413
3,939,413
3,939,412

177,303,36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7.30%
2.99%
0.98%
0.98%
0.98%
0.98%
44.22%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数与分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由于宁波汉意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同时宁波汉意通

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部分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
品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3,257,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8.22%，明细组成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141,287,094
11,970,120
153,257,21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5.23%
2.99%
38.22%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3年3月7日，公司披露了《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与部分一致行动人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汉意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
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但与宁波良品仍互为一致行动人。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
汉宁、宁波汉良与宁波汉意、宁波良品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12个月内，仍遵守原有的法定义务。

2、2023年5月至2023年7月，宁波汉意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良品铺子股份7,704,2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92%。

3、2024年3月，宁波汉意、宁波良品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满12个月。

4、2024年6月，宁波汉意执行2024年5月18日披露的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良品铺子
股份58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

综合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情况和减持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
良品持股比例累计减少6.00%，持股比例从44.22%减少至38.22%。

股东名称
宁波汉意
宁波汉意
宁波汉意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5月至2023年7月

2024年3月
2024年6月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集中竞价

变动股数
-7,704,200

/
-584,300

变动占比
-1.92%
-3.93%
-0.1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汉意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良品持有公司股份 153,257,21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8.22%。其中，宁波汉意持有的75,900,000股股份目前处于质押状态，宁波良品持
有的8,020,000股股份目前处于质押状态。

除上述股份质押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利受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原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良品铺子

1、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R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77,303,365股
持股比例：44.22%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24,046,151股
变动比例：6.00%
持股数量：153,257,214股
持股比例：38.22%
时间：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
方式：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__________（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
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湖北省武汉市

603719
1、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1幢401室B区H0560
2、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1幢401室B区H0558
是R否□
是□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良品铺子 股票代码：603719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6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3
信息披露义务人3：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5
信息披露义务人4：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4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签署日期：2025 年3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第1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也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汉亮
宁波汉林
宁波汉宁
宁波汉良
宁波汉意
宁波良品

公司、上市公司、良品铺子

本次权益变动

报告书、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

《证券法》
《收购办法》

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良佳好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与宁波汉意、宁波良品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导致所持公司股

份比例累计减少超过5%的权益变动行为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6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0XXL

有限合伙企业

(二)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3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0T7D

有限合伙企业

(三)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7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5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WW6XL

有限合伙企业

(四)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7月28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H0564
朱厚勇

100万元人民币
91330206MA292X1H5K

有限合伙企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情
况如下：

姓名

朱厚勇

性别

男

任职情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武汉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因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朱厚勇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导致其合计权益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市场行情

变化处置公司股份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与宁波汉意、宁波良品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7,303,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4.22%，明细组成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3,939,413
3,939,413
3,939,413
3,939,412

149,575,594
11,970,120
177,303,36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98%
0.98%
0.98%
0.98%
37.30%
2.99%
44.22%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数与分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由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与宁波汉意、宁波良品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同时

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了部分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
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742,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3%，
明细组成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所持股份数量（股）
2,813,913
2,499,413
2,379,413
2,049,912
9,742,65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70%
0.62%
0.59%
0.51%
2.43%

注：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数与分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3年3月7日，公司披露了《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与部分一致行动人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汉意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
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但与宁波良品仍互为一致行动人。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
汉宁、宁波汉良与宁波汉意、宁波良品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12个月内，仍遵守原有的法定义务。

2、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良品铺子股份6,0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

3、2024年3月，宁波汉意、宁波良品与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宁、宁波汉良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满12个月。

综合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情况和减持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汉亮、宁波汉林、宁波汉
宁、宁波汉良不再是宁波汉意、宁波良品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比例减持至2.4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受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原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4：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3月13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良品铺子

1、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77,303,365股
持股比例：44.22%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167,560,714股
变动比例：41.79%
持股数量：9,742,651股
持股比例：2.43%
时间：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
方式：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上市公司所在
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湖北省武汉市

603719
1、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1幢401室B区H0566
2、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1幢401室B区H0563
3、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1幢401室B区H0565
4、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1幢401室B区H0564
是R 否□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汉亮奇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汉林致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宁波汉宁倍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4：宁波汉良佳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3月13日

A股代码：600015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5-0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初步核算的
集团口径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普通股总股本

2024年
（未经审计）

97,146
35,942
35,879
27,676
27,678
1.62
8.84

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4,376,491
361,982
15,915

2023年
（经审计）

93,207
35,443
35,439
26,363
26,273
1.48
8.71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254,766
318,579
15,915

增减变动幅度（%）

4.23
1.41
1.24
4.98
5.35
9.46

上升0.13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2.86
13.62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18.97
1.60

161.89

17.50
1.67

160.06

8.40
下降0.07个百分点
上升1.83个百分点

注：
1、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24年6月，本公司向永续债持有人支付利息人民币19.40亿元。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本公司考虑了支付永续债利息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本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强化策略执行，经营成果平

稳向好。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358.79亿元，较上年增长 1.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6.76亿元，较上年增长 4.98%。资产总额 43,764.9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86%；贷款总额

23,663.1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46%。负债总额 40,108.0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98%；存款总额 21,
513.7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1%。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率 1.60%，较上年末下降 0.07个百分
点；拨备覆盖率161.89%，较上年末上升1.83个百分点。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20%，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5-0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A股换股实施结果、股份变动暨新增A股股份上市公告


